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6號

114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徐嘉男 

訴訟代理人  徐文心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

國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農業部113年10

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執行與訴外人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

(下稱新社國小)締結之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公開標租案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位屬山坡地範圍之臺

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下稱系爭設施），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向被

告申請同意備查。被告於同年月24日同意原告之申請，並依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

條第11款、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規定，按原告申

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

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新臺幣〈下同〉9600元)後再乘以

6％，核定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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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並以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命原告

繳交(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

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

定）駁回，原告猶有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規定所示修正說明，是否構成山

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以本規定正面列舉之13款行為態

樣作為認定基準，且該條第14款規定之「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亦應以與所列舉行為

程度相當者，始足當之。是所謂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

應係指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者而

言。依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土地原係由新社國小作為球場

使用，原告僅係於其上設置光電風雨球場棚架，以供師生

在夏日、雨季時，能有一具備遮蔽功能之球場，原告並未

改變系爭土地之現況，亦無汙染之虞，且實際使用、管理

系爭土地者仍為新社國小，故原告並未為任何山坡地之開

發利用行為。

　　⒉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1條規定可知，該辦法係依森林法第

48條之1第2項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現為農業部)96年2月15日農林務字第0950173678號函(下

稱農委會96年函)針對森林法有關「公共設施」、「公用

事業」之解釋，基於法律一致性原則，應可適用於回饋金

繳交辦法。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供師生足避風雨之室內

運動空間，評價上應為一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從而

原告應無庸依第3條第11款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

金。

　　⒊原告設置系爭設施，業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

條第9款規定執行簡易水土保持工程，並經被告所屬經濟

發展局核定在案。原告之設置行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程度

與修築農路相當，自非屬開發利用行為，參酌水土保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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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修法理由第2、6、7點說明意旨，本

件應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

　　⒋新社國小係為提升校園環境而發起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原告在得標後依循教育部體

育署及經濟部能源署所提一地多用、複合式太陽能系統施

作政策方針，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設施，即便係屬山坡

地之開發利用行為，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規定擴大山

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免繳回饋金之修法意旨，應認原告無

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⒌聲明：⑴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

　㈡被告答辯：

　　⒈系爭土地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規定範圍內土地，為回

饋金繳交辦法規定之山坡地。原告於其上設置系爭設施，

係從事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點狀公用事業，被告依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規定命其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

金，自屬有據。被告就本件事實已函請農業部釋疑，依農

業部113年10月28日農林業字第1130715269號函覆結果，

原告之設置行為並非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由學

校興辦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原告自需繳交山坡地開發

利用回饋金。

　　⒉依系爭契約約定，係由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設置太陽能光

電風雨球場，並繳付租金予新社國小，主要目的係將所發

電力出售予台電公司，足證原告之設置行為係屬營利行

為，與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所定學校興辦得免予繳

交回饋金之立法意旨不合。又所設置之棚架雖有為球場提

供遮風避雨之效，但僅屬附帶功能，故原告主張其所設太

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非公用事業，應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

用回饋金，並非可採。

　　⒊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之立法理

由，該條款規定係參酌修築農路與開發建築用地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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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訂定於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時可以使用簡易水

保之標準，並無原告所稱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使用

簡易水保即與修築農路相當之說法或解釋。且對照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3條立法理由第2點之說明，益徵法律解釋、適

用上並無原告所述，可以推論使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即

可免予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之情形可言。

　　⒋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爭點：

　㈠系爭設施是否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 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

業設施？

　㈡系爭設施如果為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否尚應探究是否為

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㈢原告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

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本件經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經濟發展局核

定，故得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9、2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

67至72頁)、系爭契約書(本院卷第25至61頁)、被告113年5

月24日府授經公字第1130140739號函(本院卷第99至104

頁)、系爭土地臺中市山坡地查詢表（見本院卷第370頁）等

在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相關法令函釋：

　　⒈森林法：

　　　⑴第8條第1項：「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出租、讓與或撥用：一、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

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二、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

要者。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四、國家公園、風

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⑵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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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一、由水

權費提撥。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三、

違反本法之罰鍰。四、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

五、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六、捐贈。七、其他收

入。（第2項）前項第1款水權費及第4款水資源開發計

畫工程費之提撥比例，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第2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

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

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⒉回饋金繳交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

　　　　。」

　　　⑵第2條：「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

款所定之山坡地。」

　　　⑶第3條第11、14款：「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

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

……十一、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十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

　　　　」

　　　⑷第4條：「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

　　　⑸第5條第1項：「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

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

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6至百分之12計

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

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

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

　　　　【附表】

  計算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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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第7條第3款：「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繳交回饋金：……三、由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或學校興辦。」

　　⒊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

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

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

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

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標高在100公尺以

上者。(二)標高未滿100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5以

上者。」

　　⒋農委會96年函：「……二、查森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國有

或公有林地等4款用地所必要者，得為出租、讓與、撥

用。第1款規定『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所必要者』在例示學校、醫院、公園之後，復以概括式語

句『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規定，係列示概括型之規定，

概括之文句不包括與例示事項不相同之事項，是以所指其

他公共設施，應係與學校、醫院、公園之性質相當而提供

不特定人使用或政府為謀求公益直接使用之設施而言，如

社教機關、體育場所、醫療衛生機構、綠地、廣場、兒童

遊樂場等。三、第3款規定指屬公共事業之一種，有別於

應屬於與公眾利益有關之事業而言，如電力公司、自來水

公司、瓦斯公司等。質言之，由於『森林法』第8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已例示或列舉屬於公共性質之用地，故所稱

公用事業應與民生有密切關係者為限。」（見本院卷第34

款

次

開發或利用

之行為

無須申請

建造執照

須申請建造執照

十

一

設置點狀或

線狀之公用

事業設施

核准面積×當期

公告土地現值×

乘積比率6%

(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乘積比率10%)+(建

築面積以外面積 ×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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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頁）

　　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於山坡地或森

林區內從事本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

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方公尺，其水土保持

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

……九、前款以外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合計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㈢本院認為，系爭設施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點狀之

公用事業設施，設置此項設施，即屬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

　　⒈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本文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

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其下第1至13款乃明列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

建築等行為，第14款則以概括授權之方式，以「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規定予以涵

蓋。是依其法文結構，如經認定，行為人係從事本條第1

至13款所列舉之各項行為，即屬法文所明揭之「山坡地開

發利用行為」，自無庸再就其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

場地、建築等行為，探究其實質內涵是否構成山坡地開發

利用之行為，否則本條第1至13款之列舉規定即失其規範

意義。據此，原告主張其設置之系爭設施，應具體探究是

否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等，始能認

定是否屬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云云，尚非可採。

　　⒉依上說明，本件應釐清者，乃系爭設施是否為本條第11款

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原告雖主張，系爭設施

係提供師生遮蔽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依農委會96年函，

評價上應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云云。然查，所謂公

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均非法律專有名詞，惟依其「公

共」、「公用」之字面意義，均含有提供不特定民眾需求

之公眾利益性質，殆無疑義。而「設施」與「事業」之

異，前者應係強調物理空間或處所，例如道路、公園、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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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停車場、醫院等；後者則著重因提供公眾需求而建立

的系統與服務，例如電力、供水、燃氣、垃圾處理、通訊

等維持公共基礎設施之服務體系。可知公共設施與公用事

業二者並非完全互斥的概念，係具有相互包含關係，惟後

者既稱為「事業」，則通常會伴隨收費營利的機制，藉以

維繫該公用事業之永續經營，此應為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

之最主要區別。

　　⒊至於原告所援引農委會96年函（見本院卷第349頁）關於

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部分。觀之森林法第8條第1項

法文內容，係規範國有或公有林地之出租、讓與或撥用之

原因及對象，農委會96年函針對該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

有關「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僅係用以區分

國有或公有林地出租、讓與或撥用時之適用條款而已，亦

即區別其用地原因為「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

用地」或「公用事業」之不同。其關於公共設施及公用事

業之內涵說明，仍強調前者具有公益性，後者則屬與民生

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業，此與本院上開闡釋，尚無明顯不

同，自無從導出應將系爭設施評價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

事業之結果。

　　⒋本件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在風雨球場棚架上裝設太陽能

光電發電設備，雖有響應政府推動綠能政策、追求社會永

續發展之考量，然依系爭契約第8條「經營租金計算方式

　　　」係以乙方即原告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每月回售電價收入

乘上售電回饋百分比2%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35頁），可

知原告之最終目的，係以售電方式賺取收益，其具有營利

事業之性質，尚無疑義。而電力需用為重要的民生基礎需

求，原告藉售電方式，獲取商業利益，依前揭說明，足認

系爭設施即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

之公用事業設施」，是被告核定原告應繳交回饋金，於法

即無不合。

　㈣至原告另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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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云云。然查，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

1款約定，新社國小乃將既有戶外球場出租提供予與原告，

由原告投資興建風雨球場主結構，並以太陽能光電板作為設

施屋頂（見本院卷第122頁）。該球場之場地使用及管理，

固應由新社國小為之，但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部分，則明訂

由原告負責，此觀系爭契約第2條第3款規定「乙方（即原告

　　）所申請設置之太陽能光電設備，其光電棚架建置經費、規

劃設計、採購、施工安裝……，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運轉

　　、維護、安全管理、設置場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稅捐、因

天然災害、設置疏失、設備老舊致使設備損壞、修復或造成

人員傷亡等一切事項及綜合營造險保險事宜，概由乙方負責

負擔所有費用，與甲方（即新社國小）及管理機關無涉。」

（見本院卷第121頁）之內容即明。新社國小雖因系爭設施

之建置，使學生從事體育活動時得免於酷暑、風雨等不良天

候之影響而受益，但契約上學校僅係提供系爭土地供原告設

置系爭設施，究其實質，尚非新社國小所興辦，自無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免於繳交回饋金規定之適用，亦無從依

其所謂修法意旨得出免於繳交回饋金之結論。何況依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申請

設置系爭設施，而非新社國小，尤無因學校興辦而得免於繳

交回饋金之問題，是原告此項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本件係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

展局核定，則其對系爭土地之利用與修築農路相當，故無回

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部分。因本件原處分

係以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而非同條第14款核命原告

繳交回饋金，就此原告陳稱其僅係輔助說明而已（見本院卷

第403頁），則此部分說明既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關，

本院即無庸詳為論述，附此敘明。

　㈥系爭設施既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之點狀之

公用事業設施，且由原告依行為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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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向地方主管機關即被告申請同意備案，原告即為回饋金繳交

辦法第4條所規定之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系爭設施依系爭契

約第3條第1款約定，其結構柱高起算點為屋頂下緣起算，柱

高最低不得低於7公尺，支撐架結合新設頂蓋不得超過9公尺

（見本院卷第122頁），合於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

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但書規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

請雜項執照，是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

表款次11等「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情形，按原告申請設備

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2頁）乘以坐落

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9600元（見本院卷第15

　　8頁）後再乘以6％，作成原處分命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即屬適法有據。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申請設置系爭設施得免繳交山坡地開

發利用回饋金，尚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繳交山坡地

開發利用回饋金83萬3254元，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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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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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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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6號
114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徐嘉男  
訴訟代理人  徐文心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農業部113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執行與訴外人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下稱新社國小)締結之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位屬山坡地範圍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下稱系爭設施），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向被告申請同意備查。被告於同年月24日同意原告之申請，並依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規定，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新臺幣〈下同〉9600元)後再乘以6％，核定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以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命原告繳交(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有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規定所示修正說明，是否構成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以本規定正面列舉之13款行為態樣作為認定基準，且該條第14款規定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亦應以與所列舉行為程度相當者，始足當之。是所謂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係指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者而言。依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土地原係由新社國小作為球場使用，原告僅係於其上設置光電風雨球場棚架，以供師生在夏日、雨季時，能有一具備遮蔽功能之球場，原告並未改變系爭土地之現況，亦無汙染之虞，且實際使用、管理系爭土地者仍為新社國小，故原告並未為任何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
　　⒉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1條規定可知，該辦法係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96年2月15日農林務字第0950173678號函(下稱農委會96年函)針對森林法有關「公共設施」、「公用事業」之解釋，基於法律一致性原則，應可適用於回饋金繳交辦法。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供師生足避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評價上應為一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從而原告應無庸依第3條第11款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⒊原告設置系爭設施，業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執行簡易水土保持工程，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展局核定在案。原告之設置行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程度與修築農路相當，自非屬開發利用行為，參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修法理由第2、6、7點說明意旨，本件應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
　　⒋新社國小係為提升校園環境而發起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原告在得標後依循教育部體育署及經濟部能源署所提一地多用、複合式太陽能系統施作政策方針，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設施，即便係屬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規定擴大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免繳回饋金之修法意旨，應認原告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⒌聲明：⑴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系爭土地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規定範圍內土地，為回饋金繳交辦法規定之山坡地。原告於其上設置系爭設施，係從事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點狀公用事業，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規定命其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自屬有據。被告就本件事實已函請農業部釋疑，依農業部113年10月28日農林業字第1130715269號函覆結果，原告之設置行為並非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由學校興辦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原告自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⒉依系爭契約約定，係由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並繳付租金予新社國小，主要目的係將所發電力出售予台電公司，足證原告之設置行為係屬營利行為，與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所定學校興辦得免予繳交回饋金之立法意旨不合。又所設置之棚架雖有為球場提供遮風避雨之效，但僅屬附帶功能，故原告主張其所設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非公用事業，應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非可採。
　　⒊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之立法理由，該條款規定係參酌修築農路與開發建築用地之中間值，訂定於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時可以使用簡易水保之標準，並無原告所稱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使用簡易水保即與修築農路相當之說法或解釋。且對照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立法理由第2點之說明，益徵法律解釋、適用上並無原告所述，可以推論使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即可免予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之情形可言。
　　⒋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爭點：
　㈠系爭設施是否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 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㈡系爭設施如果為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否尚應探究是否為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㈢原告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本件經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經濟發展局核定，故得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9、2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7至72頁)、系爭契約書(本院卷第25至61頁)、被告113年5月24日府授經公字第1130140739號函(本院卷第99至104頁)、系爭土地臺中市山坡地查詢表（見本院卷第370頁）等在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相關法令函釋：
　　⒈森林法：
　　　⑴第8條第1項：「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出租、讓與或撥用：一、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二、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四、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⑵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一、由水權費提撥。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三、違反本法之罰鍰。四、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五、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六、捐贈。七、其他收入。（第2項）前項第1款水權費及第4款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比例，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⒉回饋金繳交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
　　　　。」
　　　⑵第2條：「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山坡地。」
　　　⑶第3條第11、14款：「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一、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
　　　　」
　　　⑷第4條：「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
　　　⑸第5條第1項：「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6至百分之12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
　　　　【附表】
		

款
次

		

開發或利用之行為

		計算方式

		


		備註



		


		


		無須申請
建造執照

		須申請建造執照

		




		十
一

		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核准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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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第7條第3款：「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繳交回饋金：……三、由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或學校興辦。」
　　⒊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標高在100公尺以上者。(二)標高未滿100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5以上者。」
　　⒋農委會96年函：「……二、查森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國有或公有林地等4款用地所必要者，得為出租、讓與、撥用。第1款規定『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在例示學校、醫院、公園之後，復以概括式語句『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規定，係列示概括型之規定，概括之文句不包括與例示事項不相同之事項，是以所指其他公共設施，應係與學校、醫院、公園之性質相當而提供不特定人使用或政府為謀求公益直接使用之設施而言，如社教機關、體育場所、醫療衛生機構、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等。三、第3款規定指屬公共事業之一種，有別於應屬於與公眾利益有關之事業而言，如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瓦斯公司等。質言之，由於『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已例示或列舉屬於公共性質之用地，故所稱公用事業應與民生有密切關係者為限。」（見本院卷第34
　　　9頁）
　　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方公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九、前款以外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㈢本院認為，系爭設施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設置此項設施，即屬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
　　⒈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本文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其下第1至13款乃明列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等行為，第14款則以概括授權之方式，以「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規定予以涵蓋。是依其法文結構，如經認定，行為人係從事本條第1至13款所列舉之各項行為，即屬法文所明揭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自無庸再就其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等行為，探究其實質內涵是否構成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否則本條第1至13款之列舉規定即失其規範意義。據此，原告主張其設置之系爭設施，應具體探究是否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等，始能認定是否屬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云云，尚非可採。
　　⒉依上說明，本件應釐清者，乃系爭設施是否為本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原告雖主張，系爭設施係提供師生遮蔽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依農委會96年函，評價上應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云云。然查，所謂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均非法律專有名詞，惟依其「公共」、「公用」之字面意義，均含有提供不特定民眾需求之公眾利益性質，殆無疑義。而「設施」與「事業」之異，前者應係強調物理空間或處所，例如道路、公園、綠地、停車場、醫院等；後者則著重因提供公眾需求而建立的系統與服務，例如電力、供水、燃氣、垃圾處理、通訊等維持公共基礎設施之服務體系。可知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並非完全互斥的概念，係具有相互包含關係，惟後者既稱為「事業」，則通常會伴隨收費營利的機制，藉以維繫該公用事業之永續經營，此應為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最主要區別。
　　⒊至於原告所援引農委會96年函（見本院卷第349頁）關於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部分。觀之森林法第8條第1項法文內容，係規範國有或公有林地之出租、讓與或撥用之原因及對象，農委會96年函針對該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有關「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僅係用以區分國有或公有林地出租、讓與或撥用時之適用條款而已，亦即區別其用地原因為「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或「公用事業」之不同。其關於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之內涵說明，仍強調前者具有公益性，後者則屬與民生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業，此與本院上開闡釋，尚無明顯不同，自無從導出應將系爭設施評價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之結果。
　　⒋本件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在風雨球場棚架上裝設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雖有響應政府推動綠能政策、追求社會永續發展之考量，然依系爭契約第8條「經營租金計算方式
　　　」係以乙方即原告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每月回售電價收入乘上售電回饋百分比2%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35頁），可知原告之最終目的，係以售電方式賺取收益，其具有營利事業之性質，尚無疑義。而電力需用為重要的民生基礎需求，原告藉售電方式，獲取商業利益，依前揭說明，足認系爭設施即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被告核定原告應繳交回饋金，於法即無不合。
　㈣至原告另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云云。然查，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新社國小乃將既有戶外球場出租提供予與原告，由原告投資興建風雨球場主結構，並以太陽能光電板作為設施屋頂（見本院卷第122頁）。該球場之場地使用及管理，固應由新社國小為之，但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部分，則明訂由原告負責，此觀系爭契約第2條第3款規定「乙方（即原告
　　）所申請設置之太陽能光電設備，其光電棚架建置經費、規劃設計、採購、施工安裝……，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運轉
　　、維護、安全管理、設置場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稅捐、因天然災害、設置疏失、設備老舊致使設備損壞、修復或造成人員傷亡等一切事項及綜合營造險保險事宜，概由乙方負責負擔所有費用，與甲方（即新社國小）及管理機關無涉。」（見本院卷第121頁）之內容即明。新社國小雖因系爭設施之建置，使學生從事體育活動時得免於酷暑、風雨等不良天候之影響而受益，但契約上學校僅係提供系爭土地供原告設置系爭設施，究其實質，尚非新社國小所興辦，自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免於繳交回饋金規定之適用，亦無從依其所謂修法意旨得出免於繳交回饋金之結論。何況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申請設置系爭設施，而非新社國小，尤無因學校興辦而得免於繳交回饋金之問題，是原告此項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本件係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展局核定，則其對系爭土地之利用與修築農路相當，故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部分。因本件原處分係以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而非同條第14款核命原告繳交回饋金，就此原告陳稱其僅係輔助說明而已（見本院卷第403頁），則此部分說明既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關，本院即無庸詳為論述，附此敘明。
　㈥系爭設施既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之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且由原告依行為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即被告申請同意備案，原告即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4條所規定之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系爭設施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其結構柱高起算點為屋頂下緣起算，柱高最低不得低於7公尺，支撐架結合新設頂蓋不得超過9公尺（見本院卷第122頁），合於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但書規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是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情形，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2頁）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9600元（見本院卷第15
　　8頁）後再乘以6％，作成原處分命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即屬適法有據。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申請設置系爭設施得免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尚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83萬3254元，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6號

114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徐嘉男  

訴訟代理人  徐文心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

國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農業部113年10

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執行與訴外人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

    (下稱新社國小)締結之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公開標租案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位屬山坡地範圍之臺

    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下稱系爭設施），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向被告申

    請同意備查。被告於同年月24日同意原告之申請，並依山坡

    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

    1款、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規定，按原告申請設

    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

    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新臺幣〈下同〉9600元)後再乘以6％，核

    定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以11

    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命原告繳交(下稱

    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年10月23日

    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

    告猶有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規定所示修正說明，是否構成山坡

      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以本規定正面列舉之13款行為態樣

      作為認定基準，且該條第14款規定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亦應以與所列舉行為程

      度相當者，始足當之。是所謂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

      係指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者而言。

      依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土地原係由新社國小作為球場使用

      ，原告僅係於其上設置光電風雨球場棚架，以供師生在夏

      日、雨季時，能有一具備遮蔽功能之球場，原告並未改變

      系爭土地之現況，亦無汙染之虞，且實際使用、管理系爭

      土地者仍為新社國小，故原告並未為任何山坡地之開發利

      用行為。

　　⒉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1條規定可知，該辦法係依森林法第48

      條之1第2項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

      為農業部)96年2月15日農林務字第0950173678號函(下稱

      農委會96年函)針對森林法有關「公共設施」、「公用事

      業」之解釋，基於法律一致性原則，應可適用於回饋金繳

      交辦法。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供師生足避風雨之室內運

      動空間，評價上應為一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從而原

      告應無庸依第3條第11款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

　　⒊原告設置系爭設施，業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

      第9款規定執行簡易水土保持工程，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

      展局核定在案。原告之設置行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程度與

      修築農路相當，自非屬開發利用行為，參酌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修法理由第2、6、7點說明意旨，本件

      應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

　　⒋新社國小係為提升校園環境而發起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原告在得標後依循教育部體

      育署及經濟部能源署所提一地多用、複合式太陽能系統施

      作政策方針，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設施，即便係屬山坡

      地之開發利用行為，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規定擴大山

      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免繳回饋金之修法意旨，應認原告無

      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⒌聲明：⑴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系爭土地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規定範圍內土地，為回

      饋金繳交辦法規定之山坡地。原告於其上設置系爭設施，

      係從事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點狀公用事業，被告依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規定命其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

      金，自屬有據。被告就本件事實已函請農業部釋疑，依農

      業部113年10月28日農林業字第1130715269號函覆結果，

      原告之設置行為並非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由學

      校興辦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原告自需繳交山坡地開發

      利用回饋金。

　　⒉依系爭契約約定，係由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設置太陽能光

      電風雨球場，並繳付租金予新社國小，主要目的係將所發

      電力出售予台電公司，足證原告之設置行為係屬營利行為

      ，與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所定學校興辦得免予繳交

      回饋金之立法意旨不合。又所設置之棚架雖有為球場提供

      遮風避雨之效，但僅屬附帶功能，故原告主張其所設太陽

      能光電發電系統非公用事業，應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

      回饋金，並非可採。

　　⒊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之立法理由

      ，該條款規定係參酌修築農路與開發建築用地之中間值，

      訂定於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時可以使用簡易水保之

      標準，並無原告所稱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使用簡易

      水保即與修築農路相當之說法或解釋。且對照回饋金繳交

      辦法第3條立法理由第2點之說明，益徵法律解釋、適用上

      並無原告所述，可以推論使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即可免

      予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之情形可言。

　　⒋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爭點：

　㈠系爭設施是否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 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

    業設施？

　㈡系爭設施如果為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否尚應探究是否為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㈢原告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本件經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經濟發展局核定，故得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9、2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7

    至72頁)、系爭契約書(本院卷第25至61頁)、被告113年5月2

    4日府授經公字第1130140739號函(本院卷第99至104頁)、系

    爭土地臺中市山坡地查詢表（見本院卷第370頁）等在卷可

    稽，堪認屬實。

　㈡相關法令函釋：

　　⒈森林法：

　　　⑴第8條第1項：「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出租、讓與或撥用：一、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

        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二、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

        要者。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四、國家公園、風

        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⑵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

        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一、由水

        權費提撥。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三、

        違反本法之罰鍰。四、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

        五、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六、捐贈。七、其他收入

        。（第2項）前項第1款水權費及第4款水資源開發計畫

        工程費之提撥比例，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第2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

        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

        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⒉回饋金繳交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

　　　　。」

　　　⑵第2條：「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

        所定之山坡地。」

　　　⑶第3條第11、14款：「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

        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

        十一、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十四、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

　　　　」

　　　⑷第4條：「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

　　　⑸第5條第1項：「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

        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

        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6至百分之12計

        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

        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

        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

　　　　【附表】

 款 次  開發或利用之行為 計算方式  備註   無須申請 建造執照 須申請建造執照  十 一 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核准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10%)+(建築面積以外面積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⑹第7條第3款：「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繳交回饋金：……三、由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或學校興辦。」

　　⒊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

      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

      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

      、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

      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標高在100公尺以上

      者。(二)標高未滿100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5以上

      者。」

　　⒋農委會96年函：「……二、查森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國有或

      公有林地等4款用地所必要者，得為出租、讓與、撥用。

      第1款規定『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

      者』在例示學校、醫院、公園之後，復以概括式語句『或其

      他公共設施用地』規定，係列示概括型之規定，概括之文

      句不包括與例示事項不相同之事項，是以所指其他公共設

      施，應係與學校、醫院、公園之性質相當而提供不特定人

      使用或政府為謀求公益直接使用之設施而言，如社教機關

      、體育場所、醫療衛生機構、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等

      。三、第3款規定指屬公共事業之一種，有別於應屬於與

      公眾利益有關之事業而言，如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瓦

      斯公司等。質言之，由於『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已例示或列舉屬於公共性質之用地，故所稱公用事業應

      與民生有密切關係者為限。」（見本院卷第34

　　　9頁）

　　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於山坡地或森

      林區內從事本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

      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方公尺，其水土保持

      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

      九、前款以外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

      面積合計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㈢本院認為，系爭設施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點狀之公

    用事業設施，設置此項設施，即屬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

　　⒈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本文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

      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其下

      第1至13款乃明列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

      等行為，第14款則以概括授權之方式，以「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規定予以涵蓋。是

      依其法文結構，如經認定，行為人係從事本條第1至13款

      所列舉之各項行為，即屬法文所明揭之「山坡地開發利用

      行為」，自無庸再就其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

      建築等行為，探究其實質內涵是否構成山坡地開發利用之

      行為，否則本條第1至13款之列舉規定即失其規範意義。

      據此，原告主張其設置之系爭設施，應具體探究是否足以

      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等，始能認定是否

      屬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云云，尚非可採。

　　⒉依上說明，本件應釐清者，乃系爭設施是否為本條第11款

      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原告雖主張，系爭設施

      係提供師生遮蔽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依農委會96年函，

      評價上應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云云。然查，所謂公

      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均非法律專有名詞，惟依其「公

      共」、「公用」之字面意義，均含有提供不特定民眾需求

      之公眾利益性質，殆無疑義。而「設施」與「事業」之異

      ，前者應係強調物理空間或處所，例如道路、公園、綠地

      、停車場、醫院等；後者則著重因提供公眾需求而建立的

      系統與服務，例如電力、供水、燃氣、垃圾處理、通訊等

      維持公共基礎設施之服務體系。可知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

      二者並非完全互斥的概念，係具有相互包含關係，惟後者

      既稱為「事業」，則通常會伴隨收費營利的機制，藉以維

      繫該公用事業之永續經營，此應為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

      最主要區別。

　　⒊至於原告所援引農委會96年函（見本院卷第349頁）關於公

      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部分。觀之森林法第8條第1項法

      文內容，係規範國有或公有林地之出租、讓與或撥用之原

      因及對象，農委會96年函針對該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有

      關「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僅係用以區分國

      有或公有林地出租、讓與或撥用時之適用條款而已，亦即

      區別其用地原因為「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

      地」或「公用事業」之不同。其關於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

      之內涵說明，仍強調前者具有公益性，後者則屬與民生有

      密切關係之公共事業，此與本院上開闡釋，尚無明顯不同

      ，自無從導出應將系爭設施評價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

      業之結果。

　　⒋本件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在風雨球場棚架上裝設太陽能

      光電發電設備，雖有響應政府推動綠能政策、追求社會永

      續發展之考量，然依系爭契約第8條「經營租金計算方式

　　　」係以乙方即原告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每月回售電價收入

      乘上售電回饋百分比2%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35頁），可

      知原告之最終目的，係以售電方式賺取收益，其具有營利

      事業之性質，尚無疑義。而電力需用為重要的民生基礎需

      求，原告藉售電方式，獲取商業利益，依前揭說明，足認

      系爭設施即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

      之公用事業設施」，是被告核定原告應繳交回饋金，於法

      即無不合。

　㈣至原告另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

    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云云。然查，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

    款約定，新社國小乃將既有戶外球場出租提供予與原告，由

    原告投資興建風雨球場主結構，並以太陽能光電板作為設施

    屋頂（見本院卷第122頁）。該球場之場地使用及管理，固

    應由新社國小為之，但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部分，則明訂由

    原告負責，此觀系爭契約第2條第3款規定「乙方（即原告

　　）所申請設置之太陽能光電設備，其光電棚架建置經費、規

    劃設計、採購、施工安裝……，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運轉

　　、維護、安全管理、設置場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稅捐、因

    天然災害、設置疏失、設備老舊致使設備損壞、修復或造成

    人員傷亡等一切事項及綜合營造險保險事宜，概由乙方負責

    負擔所有費用，與甲方（即新社國小）及管理機關無涉。」

    （見本院卷第121頁）之內容即明。新社國小雖因系爭設施

    之建置，使學生從事體育活動時得免於酷暑、風雨等不良天

    候之影響而受益，但契約上學校僅係提供系爭土地供原告設

    置系爭設施，究其實質，尚非新社國小所興辦，自無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免於繳交回饋金規定之適用，亦無從依

    其所謂修法意旨得出免於繳交回饋金之結論。何況依回饋金

    繳交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申請

    設置系爭設施，而非新社國小，尤無因學校興辦而得免於繳

    交回饋金之問題，是原告此項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本件係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

    展局核定，則其對系爭土地之利用與修築農路相當，故無回

    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部分。因本件原處分

    係以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而非同條第14款核命原告

    繳交回饋金，就此原告陳稱其僅係輔助說明而已（見本院卷

    第403頁），則此部分說明既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關，

    本院即無庸詳為論述，附此敘明。

　㈥系爭設施既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之點狀之公

    用事業設施，且由原告依行為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4條第4

    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地

    方主管機關即被告申請同意備案，原告即為回饋金繳交辦法

    第4條所規定之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系爭設施依系爭契約第3

    條第1款約定，其結構柱高起算點為屋頂下緣起算，柱高最

    低不得低於7公尺，支撐架結合新設頂蓋不得超過9公尺（見

    本院卷第122頁），合於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

    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但書規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

    項執照，是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

    次11等「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情形，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

    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2頁）乘以坐落土地

    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9600元（見本院卷第15

　　8頁）後再乘以6％，作成原處分命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即屬適法有據。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申請設置系爭設施得免繳交山坡地開

    發利用回饋金，尚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繳交山坡地

    開發利用回饋金83萬3254元，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6號
114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徐嘉男  
訴訟代理人  徐文心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農業部113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執行與訴外人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下稱新社國小)締結之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位屬山坡地範圍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下稱系爭設施），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向被告申請同意備查。被告於同年月24日同意原告之申請，並依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規定，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新臺幣〈下同〉9600元)後再乘以6％，核定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以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命原告繳交(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有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規定所示修正說明，是否構成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以本規定正面列舉之13款行為態樣作為認定基準，且該條第14款規定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亦應以與所列舉行為程度相當者，始足當之。是所謂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係指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者而言。依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土地原係由新社國小作為球場使用，原告僅係於其上設置光電風雨球場棚架，以供師生在夏日、雨季時，能有一具備遮蔽功能之球場，原告並未改變系爭土地之現況，亦無汙染之虞，且實際使用、管理系爭土地者仍為新社國小，故原告並未為任何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
　　⒉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1條規定可知，該辦法係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96年2月15日農林務字第0950173678號函(下稱農委會96年函)針對森林法有關「公共設施」、「公用事業」之解釋，基於法律一致性原則，應可適用於回饋金繳交辦法。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供師生足避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評價上應為一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從而原告應無庸依第3條第11款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⒊原告設置系爭設施，業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執行簡易水土保持工程，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展局核定在案。原告之設置行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程度與修築農路相當，自非屬開發利用行為，參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修法理由第2、6、7點說明意旨，本件應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
　　⒋新社國小係為提升校園環境而發起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原告在得標後依循教育部體育署及經濟部能源署所提一地多用、複合式太陽能系統施作政策方針，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設施，即便係屬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規定擴大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免繳回饋金之修法意旨，應認原告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⒌聲明：⑴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系爭土地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規定範圍內土地，為回饋金繳交辦法規定之山坡地。原告於其上設置系爭設施，係從事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點狀公用事業，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規定命其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自屬有據。被告就本件事實已函請農業部釋疑，依農業部113年10月28日農林業字第1130715269號函覆結果，原告之設置行為並非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由學校興辦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原告自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⒉依系爭契約約定，係由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並繳付租金予新社國小，主要目的係將所發電力出售予台電公司，足證原告之設置行為係屬營利行為，與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所定學校興辦得免予繳交回饋金之立法意旨不合。又所設置之棚架雖有為球場提供遮風避雨之效，但僅屬附帶功能，故原告主張其所設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非公用事業，應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非可採。
　　⒊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之立法理由，該條款規定係參酌修築農路與開發建築用地之中間值，訂定於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時可以使用簡易水保之標準，並無原告所稱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使用簡易水保即與修築農路相當之說法或解釋。且對照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立法理由第2點之說明，益徵法律解釋、適用上並無原告所述，可以推論使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即可免予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之情形可言。
　　⒋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爭點：
　㈠系爭設施是否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 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㈡系爭設施如果為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否尚應探究是否為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㈢原告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本件經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經濟發展局核定，故得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9、2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7至72頁)、系爭契約書(本院卷第25至61頁)、被告113年5月24日府授經公字第1130140739號函(本院卷第99至104頁)、系爭土地臺中市山坡地查詢表（見本院卷第370頁）等在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相關法令函釋：
　　⒈森林法：
　　　⑴第8條第1項：「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出租、讓與或撥用：一、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二、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四、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⑵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一、由水權費提撥。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三、違反本法之罰鍰。四、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五、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六、捐贈。七、其他收入。（第2項）前項第1款水權費及第4款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比例，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⒉回饋金繳交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
　　　　。」
　　　⑵第2條：「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山坡地。」
　　　⑶第3條第11、14款：「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一、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
　　　　」
　　　⑷第4條：「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
　　　⑸第5條第1項：「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6至百分之12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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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核准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10%)+(建築面積以外面積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⑹第7條第3款：「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繳交回饋金：……三、由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或學校興辦。」
　　⒊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標高在100公尺以上者。(二)標高未滿100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5以上者。」
　　⒋農委會96年函：「……二、查森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國有或公有林地等4款用地所必要者，得為出租、讓與、撥用。第1款規定『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在例示學校、醫院、公園之後，復以概括式語句『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規定，係列示概括型之規定，概括之文句不包括與例示事項不相同之事項，是以所指其他公共設施，應係與學校、醫院、公園之性質相當而提供不特定人使用或政府為謀求公益直接使用之設施而言，如社教機關、體育場所、醫療衛生機構、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等。三、第3款規定指屬公共事業之一種，有別於應屬於與公眾利益有關之事業而言，如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瓦斯公司等。質言之，由於『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已例示或列舉屬於公共性質之用地，故所稱公用事業應與民生有密切關係者為限。」（見本院卷第34
　　　9頁）
　　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方公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九、前款以外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㈢本院認為，系爭設施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設置此項設施，即屬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
　　⒈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本文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其下第1至13款乃明列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等行為，第14款則以概括授權之方式，以「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規定予以涵蓋。是依其法文結構，如經認定，行為人係從事本條第1至13款所列舉之各項行為，即屬法文所明揭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自無庸再就其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等行為，探究其實質內涵是否構成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否則本條第1至13款之列舉規定即失其規範意義。據此，原告主張其設置之系爭設施，應具體探究是否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等，始能認定是否屬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云云，尚非可採。
　　⒉依上說明，本件應釐清者，乃系爭設施是否為本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原告雖主張，系爭設施係提供師生遮蔽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依農委會96年函，評價上應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云云。然查，所謂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均非法律專有名詞，惟依其「公共」、「公用」之字面意義，均含有提供不特定民眾需求之公眾利益性質，殆無疑義。而「設施」與「事業」之異，前者應係強調物理空間或處所，例如道路、公園、綠地、停車場、醫院等；後者則著重因提供公眾需求而建立的系統與服務，例如電力、供水、燃氣、垃圾處理、通訊等維持公共基礎設施之服務體系。可知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並非完全互斥的概念，係具有相互包含關係，惟後者既稱為「事業」，則通常會伴隨收費營利的機制，藉以維繫該公用事業之永續經營，此應為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最主要區別。
　　⒊至於原告所援引農委會96年函（見本院卷第349頁）關於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部分。觀之森林法第8條第1項法文內容，係規範國有或公有林地之出租、讓與或撥用之原因及對象，農委會96年函針對該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有關「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僅係用以區分國有或公有林地出租、讓與或撥用時之適用條款而已，亦即區別其用地原因為「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或「公用事業」之不同。其關於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之內涵說明，仍強調前者具有公益性，後者則屬與民生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業，此與本院上開闡釋，尚無明顯不同，自無從導出應將系爭設施評價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之結果。
　　⒋本件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在風雨球場棚架上裝設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雖有響應政府推動綠能政策、追求社會永續發展之考量，然依系爭契約第8條「經營租金計算方式
　　　」係以乙方即原告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每月回售電價收入乘上售電回饋百分比2%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35頁），可知原告之最終目的，係以售電方式賺取收益，其具有營利事業之性質，尚無疑義。而電力需用為重要的民生基礎需求，原告藉售電方式，獲取商業利益，依前揭說明，足認系爭設施即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被告核定原告應繳交回饋金，於法即無不合。
　㈣至原告另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云云。然查，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新社國小乃將既有戶外球場出租提供予與原告，由原告投資興建風雨球場主結構，並以太陽能光電板作為設施屋頂（見本院卷第122頁）。該球場之場地使用及管理，固應由新社國小為之，但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部分，則明訂由原告負責，此觀系爭契約第2條第3款規定「乙方（即原告
　　）所申請設置之太陽能光電設備，其光電棚架建置經費、規劃設計、採購、施工安裝……，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運轉
　　、維護、安全管理、設置場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稅捐、因天然災害、設置疏失、設備老舊致使設備損壞、修復或造成人員傷亡等一切事項及綜合營造險保險事宜，概由乙方負責負擔所有費用，與甲方（即新社國小）及管理機關無涉。」（見本院卷第121頁）之內容即明。新社國小雖因系爭設施之建置，使學生從事體育活動時得免於酷暑、風雨等不良天候之影響而受益，但契約上學校僅係提供系爭土地供原告設置系爭設施，究其實質，尚非新社國小所興辦，自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免於繳交回饋金規定之適用，亦無從依其所謂修法意旨得出免於繳交回饋金之結論。何況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申請設置系爭設施，而非新社國小，尤無因學校興辦而得免於繳交回饋金之問題，是原告此項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本件係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展局核定，則其對系爭土地之利用與修築農路相當，故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部分。因本件原處分係以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而非同條第14款核命原告繳交回饋金，就此原告陳稱其僅係輔助說明而已（見本院卷第403頁），則此部分說明既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關，本院即無庸詳為論述，附此敘明。
　㈥系爭設施既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之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且由原告依行為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即被告申請同意備案，原告即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4條所規定之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系爭設施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其結構柱高起算點為屋頂下緣起算，柱高最低不得低於7公尺，支撐架結合新設頂蓋不得超過9公尺（見本院卷第122頁），合於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但書規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是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情形，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2頁）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9600元（見本院卷第15
　　8頁）後再乘以6％，作成原處分命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即屬適法有據。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申請設置系爭設施得免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尚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83萬3254元，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6號

114年11月2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徐嘉男  

訴訟代理人  徐文心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農業部113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為執行與訴外人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下稱新社國小)締結之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在位屬山坡地範圍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下稱系爭設施），於民國113年5月21日向被告申請同意備查。被告於同年月24日同意原告之申請，並依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下稱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規定，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新臺幣〈下同〉9600元)後再乘以6％，核定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以113年5月30日府授農林字第1130149941號函命原告繳交(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年10月23日農訴字第1130715803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有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二、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規定所示修正說明，是否構成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以本規定正面列舉之13款行為態樣作為認定基準，且該條第14款規定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亦應以與所列舉行為程度相當者，始足當之。是所謂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應係指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者而言。依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土地原係由新社國小作為球場使用，原告僅係於其上設置光電風雨球場棚架，以供師生在夏日、雨季時，能有一具備遮蔽功能之球場，原告並未改變系爭土地之現況，亦無汙染之虞，且實際使用、管理系爭土地者仍為新社國小，故原告並未為任何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

　　⒉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1條規定可知，該辦法係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96年2月15日農林務字第0950173678號函(下稱農委會96年函)針對森林法有關「公共設施」、「公用事業」之解釋，基於法律一致性原則，應可適用於回饋金繳交辦法。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供師生足避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評價上應為一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從而原告應無庸依第3條第11款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⒊原告設置系爭設施，業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執行簡易水土保持工程，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展局核定在案。原告之設置行為對系爭土地之利用程度與修築農路相當，自非屬開發利用行為，參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修法理由第2、6、7點說明意旨，本件應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

　　⒋新社國小係為提升校園環境而發起籃球場暨網球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原告在得標後依循教育部體育署及經濟部能源署所提一地多用、複合式太陽能系統施作政策方針，於系爭土地上設置系爭設施，即便係屬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規定擴大山坡地之開發利用行為免繳回饋金之修法意旨，應認原告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⒌聲明：⑴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系爭土地為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規定範圍內土地，為回饋金繳交辦法規定之山坡地。原告於其上設置系爭設施，係從事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點狀公用事業，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規定命其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自屬有據。被告就本件事實已函請農業部釋疑，依農業部113年10月28日農林業字第1130715269號函覆結果，原告之設置行為並非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由學校興辦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原告自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⒉依系爭契約約定，係由原告承租系爭土地、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並繳付租金予新社國小，主要目的係將所發電力出售予台電公司，足證原告之設置行為係屬營利行為，與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所定學校興辦得免予繳交回饋金之立法意旨不合。又所設置之棚架雖有為球場提供遮風避雨之效，但僅屬附帶功能，故原告主張其所設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非公用事業，應無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並非可採。

　　⒊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規定之立法理由，該條款規定係參酌修築農路與開發建築用地之中間值，訂定於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時可以使用簡易水保之標準，並無原告所稱設置公園、運動場地或墳墓使用簡易水保即與修築農路相當之說法或解釋。且對照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立法理由第2點之說明，益徵法律解釋、適用上並無原告所述，可以推論使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即可免予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之情形可言。

　　⒋聲明：⑴駁回原告之訴。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爭點：

　㈠系爭設施是否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 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㈡系爭設施如果為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否尚應探究是否為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㈢原告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本件經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經濟發展局核定，故得免繳交回饋金，有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上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第19、20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67至72頁)、系爭契約書(本院卷第25至61頁)、被告113年5月24日府授經公字第1130140739號函(本院卷第99至104頁)、系爭土地臺中市山坡地查詢表（見本院卷第370頁）等在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相關法令函釋：

　　⒈森林法：

　　　⑴第8條第1項：「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出租、讓與或撥用：一、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二、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要者。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四、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⑵第48條之1規定：「（第1項）為獎勵私人或團體長期造林，政府應設置造林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一、由水權費提撥。二、山坡地開發利用者繳交之回饋金。三、違反本法之罰鍰。四、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五、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六、捐贈。七、其他收入。（第2項）前項第1款水權費及第4款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之提撥比例，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款回饋金應於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時通知繳交，其繳交義務人、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⒉回饋金繳交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森林法第48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

　　　　。」

　　　⑵第2條：「本辦法所稱山坡地，指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山坡地。」

　　　⑶第3條第11、14款：「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以下簡稱回饋金)：……十一、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

　　　　」

　　　⑷第4條：「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

　　　⑸第5條第1項：「回饋金之計算方式，應依其開發利用程度之類別，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山坡地開發利用許可面積與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百分之6至百分之12計算，其計算方式如附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地區，認定已從事公益性綠覆補償行為，並達環境保護目的者，其計算回饋金之乘積比率得予酌減。」

　　　　【附表】

 款 次  開發或利用之行為 計算方式  備註   無須申請 建造執照 須申請建造執照  十 一 設置點狀或線狀之公用事業設施 核准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建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10%)+(建築面積以外面積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比率6%)  

　　　⑹第7條第3款：「山坡地之開發利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繳交回饋金：……三、由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或學校興辦。」

　　⒊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3款：「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標高在100公尺以上者。(二)標高未滿100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5以上者。」

　　⒋農委會96年函：「……二、查森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國有或公有林地等4款用地所必要者，得為出租、讓與、撥用。第1款規定『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在例示學校、醫院、公園之後，復以概括式語句『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規定，係列示概括型之規定，概括之文句不包括與例示事項不相同之事項，是以所指其他公共設施，應係與學校、醫院、公園之性質相當而提供不特定人使用或政府為謀求公益直接使用之設施而言，如社教機關、體育場所、醫療衛生機構、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等。三、第3款規定指屬公共事業之一種，有別於應屬於與公眾利益有關之事業而言，如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瓦斯公司等。質言之，由於『森林法』第8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已例示或列舉屬於公共性質之用地，故所稱公用事業應與民生有密切關係者為限。」（見本院卷第34

　　　9頁）

　　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9款：「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本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且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方公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九、前款以外之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㈢本院認為，系爭設施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設置此項設施，即屬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

　　：

　　⒈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本文規定：「『下列』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應依本辦法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其下第1至13款乃明列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等行為，第14款則以概括授權之方式，以「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之規定予以涵蓋。是依其法文結構，如經認定，行為人係從事本條第1至13款所列舉之各項行為，即屬法文所明揭之「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自無庸再就其興建或設置之設施、場所、場地、建築等行為，探究其實質內涵是否構成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行為，否則本條第1至13款之列舉規定即失其規範意義。據此，原告主張其設置之系爭設施，應具體探究是否足以改變土地現況，或對山坡地有汙染之虞等，始能認定是否屬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云云，尚非可採。

　　⒉依上說明，本件應釐清者，乃系爭設施是否為本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原告雖主張，系爭設施係提供師生遮蔽風雨之室內運動空間，依農委會96年函，評價上應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云云。然查，所謂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均非法律專有名詞，惟依其「公共」、「公用」之字面意義，均含有提供不特定民眾需求之公眾利益性質，殆無疑義。而「設施」與「事業」之異，前者應係強調物理空間或處所，例如道路、公園、綠地、停車場、醫院等；後者則著重因提供公眾需求而建立的系統與服務，例如電力、供水、燃氣、垃圾處理、通訊等維持公共基礎設施之服務體系。可知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二者並非完全互斥的概念，係具有相互包含關係，惟後者既稱為「事業」，則通常會伴隨收費營利的機制，藉以維繫該公用事業之永續經營，此應為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最主要區別。

　　⒊至於原告所援引農委會96年函（見本院卷第349頁）關於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部分。觀之森林法第8條第1項法文內容，係規範國有或公有林地之出租、讓與或撥用之原因及對象，農委會96年函針對該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有關「公共設施」與「公用事業」之解釋，僅係用以區分國有或公有林地出租、讓與或撥用時之適用條款而已，亦即區別其用地原因為「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或「公用事業」之不同。其關於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之內涵說明，仍強調前者具有公益性，後者則屬與民生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業，此與本院上開闡釋，尚無明顯不同，自無從導出應將系爭設施評價為公共設施，而非公用事業之結果。

　　⒋本件原告設置系爭設施，係在風雨球場棚架上裝設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雖有響應政府推動綠能政策、追求社會永續發展之考量，然依系爭契約第8條「經營租金計算方式

　　　」係以乙方即原告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每月回售電價收入乘上售電回饋百分比2%之約定（見本院卷第135頁），可知原告之最終目的，係以售電方式賺取收益，其具有營利事業之性質，尚無疑義。而電力需用為重要的民生基礎需求，原告藉售電方式，獲取商業利益，依前揭說明，足認系爭設施即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是被告核定原告應繳交回饋金，於法即無不合。

　㈣至原告另主張，本件為學校興辦，得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規定免繳交回饋金云云。然查，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新社國小乃將既有戶外球場出租提供予與原告，由原告投資興建風雨球場主結構，並以太陽能光電板作為設施屋頂（見本院卷第122頁）。該球場之場地使用及管理，固應由新社國小為之，但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部分，則明訂由原告負責，此觀系爭契約第2條第3款規定「乙方（即原告

　　）所申請設置之太陽能光電設備，其光電棚架建置經費、規劃設計、採購、施工安裝……，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運轉

　　、維護、安全管理、設置場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稅捐、因天然災害、設置疏失、設備老舊致使設備損壞、修復或造成人員傷亡等一切事項及綜合營造險保險事宜，概由乙方負責負擔所有費用，與甲方（即新社國小）及管理機關無涉。」（見本院卷第121頁）之內容即明。新社國小雖因系爭設施之建置，使學生從事體育活動時得免於酷暑、風雨等不良天候之影響而受益，但契約上學校僅係提供系爭土地供原告設置系爭設施，究其實質，尚非新社國小所興辦，自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7條第3款免於繳交回饋金規定之適用，亦無從依其所謂修法意旨得出免於繳交回饋金之結論。何況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4條規定，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從事前條各款行為之人，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申請設置系爭設施，而非新社國小，尤無因學校興辦而得免於繳交回饋金之問題，是原告此項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原告主張本件係申請簡易水土保持，並經被告所屬經濟發展局核定，則其對系爭土地之利用與修築農路相當，故無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4款規定之適用部分。因本件原處分係以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而非同條第14款核命原告繳交回饋金，就此原告陳稱其僅係輔助說明而已（見本院卷第403頁），則此部分說明既與原處分適法性之判斷無關，本院即無庸詳為論述，附此敘明。

　㈥系爭設施既屬回饋金繳交辦法第3條第11款所規定之點狀之公用事業設施，且由原告依行為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即被告申請同意備案，原告即為回饋金繳交辦法第4條所規定之回饋金繳交義務人。系爭設施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其結構柱高起算點為屋頂下緣起算，柱高最低不得低於7公尺，支撐架結合新設頂蓋不得超過9公尺（見本院卷第122頁），合於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但書規定，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是被告依回饋金繳交辦法第5條第1項及所附附表款次11等「無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情形，按原告申請設備核准面積1446.6211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2頁）乘以坐落土地之當期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9600元（見本院卷第15

　　8頁）後再乘以6％，作成原處分命原告應繳交83萬3254元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即屬適法有據。

五、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申請設置系爭設施得免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尚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83萬3254元，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及舉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　 官　黃司熒

　　　　　　　　　　　　　　　法　 官　李婉玉

　　　　　　　　　　　　　　　法　 官　李嘉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

│訴訟代理人之情│　　　　　　　　　　　　　　　　　　│

│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具備律師資格或為│

│　　形之一者，│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

│　　得不委任律│　學教授、副教授者。　　　　　　　　│

│　　師為訴訟代│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理人　　　│　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　　　　　　　│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　　　　　　　　　　　　　　　　│

├───────┼──────────────────┤

│(二)非律師具有│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　　右列情形之│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

│　　一，經高等│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行政法院高│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　　等行政訴訟│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庭認為適當│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　　者，亦得為│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　　為上訴審訴│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　　訟代理人。│　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